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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这是我国政府预

算改革的目标模式。最近几年，我国以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努力解决绩效管理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018年 9月 2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了绩效管理责任约束。“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统一部署，财政部要完善绩效管理的责

任约束机制，地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是预算

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对本地区预算绩效负责，部门和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绩效负责，项目责任人

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

效终身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

《意见》对于预算绩效责任主体的界定是明确

的。不过，在具体落实时，还有一些问题需作进一步

研究。因为，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并不等于预

算绩效的责任主体；另外，预算绩效的高低受众多

因素的影响，如果由于非主观努力因素（如气候、灾

害等）导致预算绩效不高，对“主要负责同志”或

“项目责任人”问责，是否合适，这也值得探讨。

一、相关概念之间模糊的边界

1.预算绩效的责任主体是否等同于预算绩效管
理的责任主体。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是指组织

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或个人，关注的问题是，一级

政府有预算，但在预算实施过程中或者实施结束之

后有没有开展预算的绩效管理；预算绩效的责任主

体是指因预算绩效偏低而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的单

位或个人，关注的问题是，开展了预算的绩效管理，

可是，绩效评价结果明显低于标准，或者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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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应该由谁来担当浪费财政

资金的责任。

2.预算绩效的责任主体是否等同于预算绩效的
追责问责主体。预算绩效的追责问责主体是指监督

预算绩效工作的单位，如 2018 年 11 月 8日《财政
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明
确，“财政部门要会同审计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监督

管理，重点对资金使用绩效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进行复核，必要时可以组织开展再评价。财政

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发挥就地就近优

势，加强对本地区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和绩

效自评结果的审核。对绩效监控、绩效评估评价结

果弄虚作假，或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严重背离的部

门和单位及其责任人要提请有关部门进行追责问

责。”显然，这里涉及到的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财政

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淤都是预算绩效的

追责问责主体。实际上，人大、纪委也是追责问责

主体。

3.预算绩效的责任主体是否等同于参与预算管
理的部门。在我国，参与预算管理的主体包括财政

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预算单位、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方组织等，这些主体在预算管理中有各自

的职能定位。

4.预算绩效的责任主体是否等同于使用预算资
金的单位与个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世雄

表示，“谁办事谁花钱，谁花钱谁担责。”按照这个说

法，具体使用预算资金的单位与个人就是预算绩效

的责任主体。

二、边界不清可能产生的后果

威尔达沃夫斯基（Wildavsky）指出：“预算是为
未来制定的：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意图，只有在财政

年度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些意图是否被实现。于”

最近几年，各地普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包括成立

组织、确立目标、设立指标、获取数据、得出评价结

果，等等。但是，评价结果的应用始终是一个难题。

其中原因之一在于，预算绩效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一是表现在主管部门或用款单位之间。由于一项公

共事务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单位，预算绩效

的牵涉面也很广，而且评价具有复杂性，绩效评价

低下时，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往往会模糊不清。相关

的部门和单位往往产生侥幸心理，相互推诿责任，

最终可能借“依据不够充分”的结论草草了事，或采

用“一刀切”的方式对项目涉及的所有部门进行追

责，如一律按 20%比例压减预算等。二是表现在上
下级政府之间。一些项目的决策，可能来自上级政

府。相应地，项目资金也是上下级政府“拼盘”而成

的，既有本级财政的预算安排，又有上级财政的补

助。由于事先就没有厘清决策主体，一旦项目的预

算绩效低下，很难界定责任主体是本级政府还是上

级政府，更难追究到具体的人员。三是表现在部门

或单位的内部。公共事务是集体决策的，集体决策

和个人责任难以分离，当部门或单位出现绩效评价

结果较差、项目绩效达不到预定目标时，相关责任

人员总会想办法逃避责任，结果往往是流于形式或

不予追究。

责任主体边界不清可能产生的后果主要有两

种情况：

1.该承担责任的却没有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是
常见的。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各主管部门、预算单位

千方百计多要预算额度或经费，在预算实施过程

中，掉以轻心，结果绩效很低。一旦被问责，寻找客

观理由，或者互相推诿。

2.不该承担责任的被承担责任。一般来说，预算
绩效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应该有单位或个

人承担责任。当然，这个中间要排除一些例外的情

况。例如，某地预算绩效评价报告显示，病虫害防治

结果不好，是否表明应当被问责，答案是肯定的。然

淤自 2019年 4月 23日起，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更名
为“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于阿伦·威尔达沃夫斯基.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M].邓淑莲，译.上
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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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层委托代理关系

而，专家分析，病虫害较多的根本原因是当地连续

几年遭遇暖冬，而不是病虫害防治工作不力。再如，

某城市空气质量一直较差，是否因为相关部门对于

企业排污、建筑工地、汽车尾气排放等没有积极作

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造成空气质量水平较差

的原因不仅包括企业排污、建筑工地、汽车尾气排

放等因素，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周边城市治

理空气质量的效果、气候因素等。这两个例子说明，

不管谁承担责任，只能是对绩效结果中来源于自身

的绩效不佳结果承担责任，不应承担其他因素造成

结果的责任。

因此，预算绩效的责任主体要有明确规定，不

能笼统地归咎到某一个部门或单位甚至个人。

三、界定预算绩效责任主体：学理上的探析

政府预算涉及到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

关系是一种或明或暗的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

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授予被雇用者

一定的权力，并根据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

应的报酬。雇用的乙方是委托方，被雇用的乙方就

是代理人。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行

为：一是委托方选择代理方，但可能无法直接观察

到代理方的行为，却需按合同向代理方支付一定的

报酬；二是代理方选择自己的行动，它既会影响自

己的收益亦会影响委托方的收益，但可能不顾委托

方的利益首先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机会

主义。

在政府预算制度中，存在多层的委托代理关

系。如图 1所示。
第一层是公众对立法机关（人大）的委托代理

关系。公众有消费公共产品的需求，但是，公共产品

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点，市场机制无法提

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由政府与企业合作提供。

公众向政府缴纳多少税费，政府又怎样有效地使用

这些资金，都要经立法机关同意，这样，一方面防止

税费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又保证税费收入用于公共

产品的提供。

第二层是人大对政府（主要是财政部门）的委

托代理关系。财政部门要代表政府向人大汇报部门

预算的执行情况，并对来自人大的问责进行回应。

政府有对其预算安排进行说明、报告的义务，也有

履行预算信息公开的责任，以便于立法机关（人大）

及时获取预算的相关信息。因此，每年各级人大举

行会议时，都要审查和批准上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

和下年度的预算草案。政府预算必须经立法机关审

议批准才能生效。

第三层是财政部门对职能部门的委托代理关

系。不同职能部门分别履行不同的政府职能。职能

部门是财政资金的主要使用部门（当然财政部门自

6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0年第 8期

身也是财政资金的使用部门之一），也是协助财政

部门编制部门预算并监督下属用款单位使用财政

资金的部门。职能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复

杂的，每个职能部门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如应急管

理部门对财政部门的消防设施有管理权限，但是，

应急管理部门所需的财政资金，却依赖于财政部门

的分配。由于财政部门是政府预算的主管部门，因

此，在政府预算中，财政部门对其他职能部门拥有

资金分配和监督等权力，职能部门要向财政部门通

报预算执行情况，并作一定的解释。

第四层是职能部门对用款单位的委托代理关

系。如前所述，职能部门自身要使用财政资金，但

是，更多的情况是，职能部门把财政资金分配给下

属用款单位使用，如教育厅把资金分给下属的各大

高校使用。这样，各用款单位要向其业务主管部门

汇报预算执行情况，并对来自业务主管部门的问责

进行回应。

第五层是职能部门和用款单位对社会单位的

委托代理关系。职能部门和用款单位在提供公共服

务过程中，需要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商、建设施工企

业、中介机构等。虽说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但是，

一旦签订了合同，委托代理关系就形成了。

与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相适应，政府预算主体

不是单一的，是由多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多层次复

合体。

一是政府预算的权力主体。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同级政府

预算，并赋予政府预算的法律效力。

二是政府预算的编制主体和执行主体。作为国

家行政机关的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政府预算的编制

和执行。我国政府组织以层级制和部门制的形式存

在。层级制是纵向分布的若干层组织，每个层级业

务性质大致相同，各层对其上级负责；部门制是行

政组织中平行设置的若干部门，每个部门的业务性

质并不相同。政府预算由部门预算组成，各职能部

门的预算由部门自身的预算及所属单位预算组成，

财政部门是政府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内部的

职能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是具体编制和执行预

算的主体。

三是政府预算的监督主体。财政部门、审计部

门既是本部门预算的编制和执行部门，又负责和履

行监督政府预算的职能。在立法型审计体系中，立

法机构将财政资金的监督权委托给隶属于自己的

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审计部门；而在行政型审计体

系中，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隶属于政府，但是立法

机构把财政资金的监督委托给财政部门和审计部

门。我国属于后一种情况。

四是政府预算的协同主体。在很多情况下，职

能部门及其下属的用款单位都会通过招投标方式

选聘社会单位提供材料设备、建设施工等，即便是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也会委托专家、中介机构等第

三方开展监督工作，各类社会中介机构既包括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也包括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行业管理咨询等机构，还涵盖不同领域、

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等。既克服政府部

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矛盾，提升了评价

的公信力；又发挥社会中介在人才、技术、力量以及

相对独立的地位等独特优势，保证评价质量；还提

高社会参与度，强化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所以，这

些社会单位都是政府预算的协同主体，如果绩效低

下，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厘清预算绩效责任主体的设想

责任主体是指因违反法律、约定或法律规定的

事由而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社会组织。

责任主体究竟要不要落实到人？责任主体是法

律责任构成的必备条件。违法、违约首先是一种行

为，没有行为就没有违法或违约，而行为是由人的

意志支配的活动，因此，实施违法或违约必须有行

为人。当然，无行为能力的人就不可能成为实施违

法行为或违约行为的人。《意见》明确指出，地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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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预算绩效责任主体

情 形 具体实例

预算绩效责任主体

人大
财政

部门

职能

部门

用款

单位

社会

单位

项目立项决策不科学、不

合理

某项目被立项，且安排了财政资金，事后发现该项目不在项

目库内
是 是

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准

确性

某经济开发区批复的预算支出 684万元，实际支出 6900万
元，差额 6216万元；交通运输局批复的预算收入 607 万元，
实际征收 31129万元，差额 30522万元；乡政府批复的预算
基本支出 1418万元，实际支出 665万元，差额 753万元

是 是

项目超预算列支，未办理

预算追加手续

某县环保局污水防治经费预算批复 7468 万元，实际支出
7642万元，超支 174万元，却未办理预算追加手续 是 是 是

项目未按要求的计划完成

建设任务

某经济开发区实施项目 15个，到年底仅完工 7个；土地平整
项目，计划 4000亩，实际完成 2000亩。某市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项目计划完成 130个，实际完成 100个。困难
群众基本医疗救助，计划救助 30409人，实际救助 21791人

是 是

部分项目未严格执行政府

采购制度

某县共有 7个货物（服务）项目和 4个工程项目，未按规定进
行政府采购，结果超预算限额标准，超支 299.5万元 是 是 是

预算绩效目标不明确、不

清晰

某县农业农村局确立的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与该部门的职能

描述完全相同
是

预算绩效部分指标针对性

不强，对应关系匹配度低

某市卫健委的效果指标中设置了“户籍人口出生政策符合

率”，另外，“项目计划完成率”与“项目完成及时性”重复设置
是

绩效评价所需数据资料欠

缺，无法佐证

某市体育局的全民健身体育器材维修费项目，设置了“小区、

公园的使用人数覆盖率”指标，但是实际未曾统计人数
是

预算资金拨付不及时，项

目进度慢于序时进度

某市共筹集各级财政扶贫资金 1345万元，截至 3月底，支出
101万元，支付进度 7.5%，与要求的序时进度 25%相差了
17.5个百分点。某市移民局年初批复移民扶持项目 145个，
至年底实际拨付资金的项目 113个，仅占 77.9%

是

项目验收不及时，无法收

回剩余的财政资金

某市人社局社保大楼已建成，却未办理验收入账手续，暂存

款 319万元长期挂账 是 是

债权债务清理不及时，未

及时核对清理，往来款项

账实不符

某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有长期挂帐无动态的应付账 25 笔，
金额 226万元；某乡长期挂账无动态应付账 62 笔，金额 32
万元

是

财务机构设置不健全，人

员配备不符合要求
某职业技术学院 3名财务人员无从业资格证 是

账务处理不规范，报销审

核把关不严

某乡农技站的票据报销混乱；现金支出多，公务卡使用率

偏低
是 是

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地区预算绩效负

责，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

绩效负责，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重

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这是

非常正确的。

在集体决策体制下，个人责任的追究往往难以

实施，这就需要建立奖惩机制激励和约束相关责任

人员，使其能够产生持续改进绩效的内在驱动力。

所以，需要层层签约。在项目支出事前绩效评估时，

主管部门应将所涉部门的明确职责分工情况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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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其他相关资料一并上报，以避免在出现失责情

况时，形成部门间相互推诿的局面。

有官员认为，“谁办事谁花钱，谁花钱谁担责。”

看起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

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从预算绩效责任主体应该与预

算主体相对应这个角度去思考，有以下几种因素值

得关注：

第一，项目立项。很多项目绩效不好，是立项环

节本身就有问题。项目的生成与主要官员的个人意

志关系紧密，缺乏可行性论证，财政部门工作被动，

成为“钱袋子”。项目建成后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只是一个摆设。如西北地区一些农村，县财

政拨款建设图书室，建成后没有人光顾，门可罗雀。

第二，预算编制。如果预算绩效不好，是预算编

制本身就不合理，那么责任主体是谁呢？预算本身

不合理包括预算规模偏大，经费偏多，花不完；也包

括预算规模偏小，经费不够，不能保证职能的履行；

也可能预算经费本身数量得当，但是内部结构失

衡。部门预算或者单位预算的编制不合理，但是，经

过了财政部门的审核，人大也经过审议且批复。这

种情况下，如果绩效不高，却要由花钱的部门或单

位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第三，预算审批。预算编制是合理的，但是，人

大审议预算时“走过场”。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

没有安排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大多数人大代表对

有关项目事先缺乏调查和了解；人大代表和领导看

不懂预算，又没有让财政部门提供说明和解释的机

会。这种情况下，预算绩效不高的责任，主要应由人

大承担。

第四，预算执行。如果预算本身是合理的，但

是，预算绩效不好，可能是实施过程出了问题，包括

拨款进度缓慢影响工程进度；没有实行政府采购制

度，支出超标严重；建设单位没有达到工程质量标

准，等等。这种背景下，责任主体不止一个，财政部

门、职能部门、用款单位、建设单位等分别要承担一

定的责任。

第五，绩效评价机制。如果预算本身是合理的，

实施过程也是正常的，预算绩效低下，是由于绩效

评价目标不合理、评价指标不科学或者数据资料欠

缺等所致，那么，责任主体是应该是负责预算绩效

评价的部门，可能是财政部门内部的绩效评价机

构，也可能是第三方中介机构。

第六，不可抗力。如果预算绩效不好，预算本身

是合理的，实施过程也是正常的，评价体系也没有

问题，却是由于气候、灾害等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

的，责任主体不该是用款的部门或单位。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由哪个部门或单位承担责任。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按照政府预算运作的流

程，针对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情形，界定了预算绩效

的责任主体。如表 1所示。
总之，厘清预算绩效责任主体是提高预算绩效

的前提条件。一方面，预算绩效责任主体明确，才能

建立绩效奖励机制，如精神补偿、绩效工资、绩效奖

励、资金增益分享、效率红利、公开表扬等措施；另

一方面，预算绩效责任主体明确，才能建立惩罚约

束机制，如通报批评、扣减绩效工资、适当比例扣减

下一年度资金拨付额度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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